
近期，将有多家共享汽车品牌登陆济南。据
媒体报道，恒天易开―共享汽车已正式进驻济
南，首批将投放济南2000辆新能源车，设立300个
汽车租赁点。

共享汽车，类似于共享单车的互联网产物，
实质上也是“分时租赁”的经营模式。自从今年
初济南街头有了共享单车，就有不少人对共享汽
车有所期待。现在看来，共享汽车并不遥远，很
快就来到了人们身边。

从朋友圈热议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对共享
汽车持肯定态度且充满期待。据悉，恒天易开―
共享汽车入驻济南，将采用“点对点”的租还方
式，租赁点将会覆盖政府机关单位、旅游景区、
交通枢纽、商业区、大型园区、重点酒店等地
方，收费分为公里费和时长费两部分，用户需下
载APP，完成信息认证审核并缴纳一定押金，就
可以使用共享汽车。显然，对无车族来说，不买
车也能通过“共享”开上汽车，还没有买车和养
车等成本，“开别人车干自己的事”，无疑是一
件好事。

在私家车使用成本比较高，公共道路交通压
力巨大的背景下，共享汽车通过共享的方式，充
分利用道路的时空资源，有利于提高汽车的使用
效率、节约停车资源、降低出行成本。而且，大

多共享汽车都是新能源配置，也有利于减少因汽
车尾气导致的环境污染。共享汽车的好处有很
多，也蕴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赢利想象空间，
这也是一些互联网巨头和商家纷纷进入共享汽车
市场的重要原因。

然而，共享汽车作为新生事物，也会遇到一
些新问题，对交通管理提出新要求新挑战。应当
看到，汽车不仅关系人们的出行问题，也直接关
系交通秩序和生命安危，不能简单地把共享汽车
视为共享单车或其他共享产品。如，最近一起涉
及共享汽车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就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交通事故责任究竟该如何认定？如果每
次都由共享汽车的保险赔付，使用人没有任何责
任，会不会“鼓励”使用人开车时无所顾忌呢？
如何避免共享汽车成为交通麻烦的制造者？再

如，驾驶员是否酒驾？是本人租车本人驾驶还是
“驾照共享”？共享汽车交通安全如何保障？这
些问题，直接摆到了平台运营方的面前，也来到
了城市交通管理者的眼前。

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要直面问题、拿出对
策、应对挑战，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共享汽车健康
发展。对共享汽车平台管理者来说，要加强用户
身份查验、用户信息安全保护，要加强对运营车
辆安全性监控，尤其要对“共享”中驾驶人守法
制约性条款进行强化，防止出现失控事件。对交
通管理者来说，既要适应“共享”新业态，对这
类新兴出行方式予以鼓励，也要防范“共享”带
来的风险，及时制定相关规则，加强对平台资质
的监管，加强对道路安全的监管，以严格有效的
监管，推动共享汽车在正确轨道上越走越远。

8月31日，广东省质监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校服等学生用品质量抽查结果。其中，广东省内使
用的300批次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经检验，发现12批
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校服均非广州企业生产。（9
月1日《信息时报》）

很想为广东省的监管部门点个赞，而且是一
个大大的赞。这是因为，广东省的监管部门在发放
校服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问题。综合往年的校服监
管，我们不难看出，发现校服存在问题的时间节
点，一般都是“延后”的。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发现问
题校服的时间，多是开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校服已经穿在了学生身上之后。这种校服质
量的监管和查处，多是家长的举报，多是问题已经
发生了。往年每到开学之后，媒体就会曝光劣质校
服的问题。这样的校服监管，虽然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却留下了健康的隐患，因为校服早就穿在了
孩子的身上。

校服质量问题，其实就是学生健康问题。从广
东省查处问题校服的情况来看，这些险些穿到孩
子身上的校服质量还是很严重的，不合格项目涉
及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纤维成分及含量、PH值、耐
湿摩擦色牢度等3个项目，而这恰恰会影响孩子的
健康。监管校服质量，不能上演“迟到的关爱”和“迟
到的监管”，希望其他地方的监管部门，也能瞪起
眼来，监管前置，预防问题的发生。

这两天，很多网友都被一项由腾讯公益发起
的公益活动———“小朋友”画廊刷屏了。在这项活
动中，有许多患有自闭症、脑瘫、唐氏综合征等精
智障碍的小朋友的画作。进入页面，可以看到36幅
画，每幅售价只有“1元”。只不过，被“买”下来的画
并不能带回家，而是可以保存成为手机的壁纸。

但很快“画风突变”，有网友“爆料”：投资商是
捞钱的，孩子连十分之一的钱都拿不到。截至目
前，这些疑问有些已得到解答，有些尚待确认。有
些网友怀疑又是类似“罗尔事件”这样有瑕疵的慈

善；也有网友感叹如今慈善还要谨防上当，做好事
为何如此之难。其实不必丧气，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或许这才应该是当前慈善活动的常态。

这次“一块钱购画”，在5个小时内募集到了
1500万元，可见中国社会所蕴藏的巨大的慈善潜
能。但没有任何一点善念是可以被辜负的，慈善可
以是声势浩大的，也可以是静水深流的，但必须是
一清二楚、纤毫毕现的。

（9月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近日，家住成都麓山国际社区的邓女士下楼
到超市买东西，顺便将家中6个月大的金毛犬带
出门遛，赶时间的她并未拴牵引绳。就在超市门
口，活泼的小金毛摇着尾巴朝一名小孩跑去，小
孩家长立即护住小孩，另一名家长则一脚将狗踹
开。邓女士见狗被踹，上前理论，双方随后发生肢
体冲突，造成身为主持人的邓女士脸部受伤。（9月
3日《江南晚报》）

自称“靠脸吃饭”的主持人邓女士，偏偏在冲
突中导致脸部受伤，这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
但是当我们在评判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只看结果
而不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显然也是有失客观
的。实际上，正是邓女士遛狗却不拴狗绳的行为，
才最终导致了双方的这次冲突。那么，整个事情
孰是孰非，也就有了讨论一番的必要。

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大的错误，都可以也应该
通过道德与法律的手段予以谴责、惩戒，让其付
出应有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显然不应该包
括动用暴力手段伤害对方，甚至是对对方滥用

“私刑”。在这个事件中，冲突的一方因为邓女士
的宠物狗惊吓到了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对邓女士
和她的宠物狗拳脚相加，大打出手，这当然是不
对的，不但在道德上站不出脚，且触犯法律，极有
可能担负相应法律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每个人遇事都
要冷静、理性，寻求在道德与法律范畴内解决
问题的方式。否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害人

害己。说完了打人者的行为，再来看看邓女士
的行为。新闻中说她因为赶时间而未对小狗拴
牵引绳，这个理由未免有点牵强。不过是去超
市买个东西，能有多赶时间？而遛狗不拴狗
绳，不但是一种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同时也
是一种违法行为。

根据《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
定：养犬人携犬出户，应当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
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绳牵领；避让
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及其他行人；及时制
止犬吠和攻击行人的行为。很显然，邓女士的无
绳遛狗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而无绳遛狗最大的
问题，是违背社会文明与道德。很多人都有这样
的生活经验，那就是自己正好好走着路，突然一
条吐着舌头的大狗从一边蹿了出来，不管它有没
有狂吠咬人，都足以让人心惊肉跳，而一旦被狗
咬了，打针也未必能够完全预防狂犬病的后果，
这常常让人无比后怕。

据最新消息，邓女士已经就自己遛狗未拴绳
的行为进行了道歉。但本次事件，警示意义不少。
首先应该反思的，当然还是遛狗者邓女士，毕竟
她的行为，是整个事件的“肇因”，遛狗要拴狗绳，
既是法律规定，也是社会准则和道德要求；其次，
打人者的冲动和不理智，也有改正的空间；其三，
法律执行层面的弱化，有关部门也需要反思。说
到底，冲突的双方乃至作为第三方的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都需要对此进行反思。

9月2日，陕西西安一男童掉入50余米的机
井，经过10个小时救援男童被成功救出。（9月3
日央视）

枯井“吃人”现象，这几年常常耳闻。去年11月6
日中午，河北保定蠡县中孟尝村6岁男童赵梓聪，在
跟随父亲到地里收白菜时，不慎掉落40米枯井中，
历时107个小时，赵梓聪终于被找到，但遗憾的是，
经现场医疗专家确诊，赵梓聪已无生命体征。而类
似的枯井“吃人”事件，理当给各地敲响警钟。

当前，吃人“枯井”无论是权责明确上，还是在
管理上，都存在不少漏洞。笔者以为，做好枯井的
排查，并填平隐患枯井，理应成为各级政府的标准
动作。否则这些枯井位置、井深不清楚，危险系数
又不明，还不进行填平，这就是在无视人的生命。
事实上，做好上述工作并不难，只要各级领导重
视，尤其是村级干部负起责任，发动起群众的力
量，就能够让这些“夺命”枯井绝迹。

需要注意的是，枯井“吃人”问题，若没有相应
的问责机制跟进，悲剧还有可能发生。笔者以为，
应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能让这些枯井成为监管
盲点。一是应对枯井排查填平；二是应规范打机井
行为，做到有人打井更要有人管井，并且成为枯井
后要有人负责填平；其三，枯井“吃人”不能没
有下文。有关部门在搞好枯井填埋的基础上，问
责机制必须跟上。

■ 漫 画

“共享汽车”对交通管理提出新要求
□ 孙秀岭

“不合格校服”别等

到孩子穿身上才发现
□ 郭元鹏

枯井“吃人”
需要问责跟进

□ 杨玉龙

遛狗未拴绳引冲突的反思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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